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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110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10 年 12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00 分 

地點：本府第二辦公大樓 5 樓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會議室 

主席：張麗善縣長 

出席人員：如後附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詹學頴 
 
壹、 主席致詞 

各位委員大家好，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，包

含 2 位外聘委員，巫銘昌教授及陳智全律師共襄盛舉。

本會報是希望能透過各局處同仁互相研討，除了針對各

項業務能持續保有專業外，對於廉能政策更應該做好自

我約束及管理，這個非常重要，我國公務員大多都是透

過考試及格錄取，相當不簡單，我常說身在公門好修

行，就是要公務員運用本身的專業對於地方有所貢獻，

為地方願景而努力，對本縣縣民的福利做更前瞻的服

務，這是身為公務員應盡的義務。 

今天的會議提案討論包含對公務員法紀教育等議

題，而廉政工作需多予宣導，使公務員能夠區分圖利及

興利的界線，避免誤觸法網，但公務員也應該站在大多

數人立場勇於任事，不要過度害怕，並且要合理合情。

後續相關提案討論交由政風處楊處長主持，共同研議可

行辦法，使本府同仁辦理各項業務時有所遵循，謝謝大

家。(楊委員華興接續主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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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109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
一、 報告單位:政風處。 

二、 報告內容:詳如會議資料。 

裁示:確認。 

參、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

一、 報告單位：政風處。 

二、 報告內容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裁示:洽悉。 

肆、 專題報告: 「地政處職員辦理農水路工程等採購案涉嫌

違反貪污治罪條例」檢討策進案 

一、 報告單位：地政處。 

二、 報告內容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楊委員華興發言：依據行政院訂頒的「國家廉政建設

行動方案」執行具體策略之一，強化機關廉政風險

管理，也就是每年要投入人力及經費資源做廉政風

險評估，並依據評估狀況採取適當措施。今天地政

處業就案例深入檢討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事項，可

謂落實風險管理作為，可以做為各局處配合廉政措

施之參考。  

陳委員智全發言：關於地政處之案例，地政處職員之

收賄行為，毋庸置疑涉嫌貪污治罪條例。在這邊跟

各位委員分享實務上的洩密態樣，政府採購有工程

採購及勞務採購等類型，洩密罪在勞務採購案上較

為常見，招標公告前，公務員應避免與廠商接觸，

以免觸法，若是被檢方調查出有刑法上洩密罪之違

法行為，可能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之圖利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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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單純涉犯洩密罪無收受不正利益就無涉貪污

治罪條例之可能，以上補充。 

裁示：洽悉。  

伍、 提案討論(計 4 案) 

第 1 案：有關加強本縣各機關員工法紀教育訓練，凝聚廉

潔共識以提升整體清廉度一事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

單位:政風處) 

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 案：有關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風險人員及事件應確實

管理，接受司法調查機關調卷、搜索、約談、訊

問時，應陳報機關首長並會知政風處，詳如說

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政風處) 

裁示：照案通過，請各單位於接受司法調查機關函調資料

時，如涉及機關人員或有業務違失相關事項，函復

提供資料前請加會政風處。 

第 3 案：為強化本府工程採購作為品質，應落實管控，詳

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政風處) 

政風處邱科長怡如補充說明:本案稽核結果經簽

陳鈞長且彙整相關缺失及建議函發各單位，並

參照行政院工程會相關規定訂定「雲林縣政府

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工程採購案件契約變更

自主檢核表」，供各單位承辦各項工程採購案

件時參採，該表已刊登於本處網站，請各單位

如有需要可自行下載運用。 

林委員長造發言：建議各單位於辦理變更設計

時，應檢附「雲林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

工程採購案件契約變更自主檢核表」，完善變

更設計程序；另有關變更設計程序於未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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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得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相關規定請求廠商

先行施作或供應避免履約進度延宕，以上補

充。  

楊委員華興發言：有關前揭檢核表，因考量在避

免增加辦理工程同仁負擔情況下，雖研訂該表

但僅供各單位參酌採用，嗣後再研議是否統一

律定，以防範本府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作業行政

疏失。另變更設計程序可依工程進度，報告權

責長官後進行，惟如有契約外施作項目，仍應

完成議價程序。 

裁示：請各單位確實依法辦理各項採購，有效提升履約品

質，完備變更及驗收程序，避免延遲付款，其餘照

案通過。 

第 4 案：有關本府 110 年建築管理業務-照核發作業檢討策

進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:政風處)  

楊委員華興發言：本案專案清查由本府政風處及

各鄉鎮市公所政風單位針對建造執照及使用

執照核發作業辦理大規模清查，並對作業流程

提供相關建議，另本縣縣議員對於本府建造執

照及使用執照之核發亦有建言，且該業務亦為

民眾、業者關心事項，所以希望透過本平台聯

繫研議業務辦理狀況並提報告，使業務流程有

所改善。  

裁示：請本府建設處就本案於下次廉政會報提出專題報

告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(無) 

巫委員銘昌發言：本會議有助於政府形象提升，教育人員

對於廉政相關法制觀念是相對薄弱的，希望有機會請政

風處到雲林科技大學辦理演講，幫助教育人員提升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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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作業相關知能。 

柒、 主席結論 

一、 本次會報感謝各位委員、巫教授及陳律師提供寶貴的

意見，讓各項議案得以周延思考，順利討論通過，包

括加強本縣各機關員工法紀教育訓練，凝聚廉潔共識

以提升整體清廉度等 4 項提案，達到充分討論，集思

廣益之效果，相關決議事項，請各單位配合辦理。 

二、 清廉是政府提升施政品質、強化行政效能的首要前

提，也是厚植民眾對公部門信賴及支持的重要關鍵，

請各單位務必以實際行動與作為，展現對清廉執政的

重視，只要發揮工作熱忱，提升本府行政效能，就能

促進良善公共治理，造福人民福祉，讓我們大家共同

努力，最後祝福各位委員新的一年順心如意！ 

三、 最後，提醒轉知所屬應申報財產人員，公職人員財產

申報期限至年底 12 月 31 日，請依限申報。  

捌、 散會(下午 3 時 30 分) 


